[bookmark: _GoBack]《关于征求划定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（新市区）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意见的公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划定背景
2024年7月1日，市水务局下发了《关于落实开展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》。按照自治区水利厅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《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》和水利部印发的《关于加强水土保持空间管控的意见》要求，各区县需依法开展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工作，并形成划定报告及范围分布图，划定成果需通过自治区水利厅技术复核后在高新区（新市区）人民政府网公示。
二、制定必要性
为预防和减轻水土流失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〉办法》等法律规定，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》和水利部印发的《关于加强水土保持空间管控的意见》要求，以及自治区水利厅《关于开展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》的工作安排，开展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的划定工作，能进一步防止我区陡坡地的水土流失，是防范生态风险、提升水土保持功能的精准举措。
三、制定依据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；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；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；
4.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〉办法》；
5.《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》；
6.《水利部关于加强水土保持空间管控的意见》；
7.《关于开展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》；
8.《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技术指南》。
四、制定内容
高新区（新市区）行政区划规模为241.14km²。根据坡度图计算，25°以上陡坡面积18.53公顷，占全域面积的0.08%。经叠加2023年全国国土变更调查数据，提取25°以上陡坡范围内林地、草地、裸土地图斑，初步划定禁止开垦陡坡地初步范围14个图斑11.50公顷。经数据修正、复核验证，最终划定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（新市区）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面积1个图斑12.94公顷，占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（新市区）国土面积的0.05%。全区禁止陡坡地划定范围全部位于石油新村街道办事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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